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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财政预算案再次重申了政府在巩固马来西亚经济基础的同时推动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的
坚定承诺。

本次预算案总开销达4192亿令吉，其中 3382 亿令吉用于营运开支，其余 810 亿令吉则用于发
展开支。预算案重点放在提升生产力及强化国家竞争力。

财政赤字预计将进一步收窄至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5%，同时政府收入预期增长至3431亿
令吉，反映了政府在财政整合与支出优化方面的持续努力。

在“改革、创新与共享繁荣”的原则指引下，2026 年财政预算案着重推动数码化转型、绿色转
型以及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援助措施提升民众福祉。

这些举措与政府“提升上限、稳固基础、强化治理”的改革议程相契合，展现了政府前瞻性的战
略布局，旨在实现可持续繁荣、公平发展与全民韧性的未来。

余永平

德勤马来西亚主管合伙人

德勤马来西亚中国服务部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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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谭丽君
德勤马来西亚中国服务部税务领导人

2026年财政预算案延续了“昌明
经济”框架下的改革势头，并成
为第十三大马计划（2026-2030年）
的首个预算案。政府为2026年开
支4192亿令吉，略低于2025年的
4210亿令吉。由于开支减少，联
邦政府收入预计增长2.7%至3430
亿令吉，其中税收仍为主要贡献
来源，占总收入的78.8%，财政赤
字预计改善国内生产总值至3.5%。
发展与营运支出均预计以低于2%
的幅度温和增长。

鉴于近年推行的一系列税制改革，
本次预算案除对烟草和酒精征收
消费税外未引入新税种。

政府目标在2026年实现2700亿令
吉税收，较2025年增长6.7%或170
亿令吉。这一增长将得益于往年
宣布的措施，包括扩大销售税与
服务税范围、实施印花税自行评
估制度及推行电子发票。为配合
这些措施，2026年税务审计预计
将更严格，以持续提升合规性并
打击逃税行为。

尽管碳税将于明年率先在钢铁、铁
制品及能源领域实施，2026年预算
案对其执行机制披露有限。政府似
乎需要更多时间完善政策以避免对
企业造成过度负担。设立5000万令
吉碳边境调整准备基金，帮助出口
商符合欧盟和英国碳边境措施，是
值得肯定的举措，尤其对面临财务
挑战的中小企业而言。

总体而言，2026年预算案彰显政府
在全球不确定性中持续平衡财政整
顿与民生优先事项，同时增强经济
韧性的决心。诚如谚语所言“耳听
为虚，眼见为实”—近年来实施的
税制改革成效将在2026年随着执行
与合规工作的推进而愈发清晰。这
一时期也将为政策优化提供契机,
确保马来西亚稳步迈向可持续与包
容性增长之路。

值得肯定的是，政府承诺加速办理
多缴税款的退税事宜。但需设立明
确时间表以确保透明度，管理纳税
人预期并帮助企业维持健康现金流。

对个人纳税人而言，多项税收减免
范围得到扩大。3000令吉人寿保险
保费减免现已涵盖为子女支付的保
费，而3000令吉育儿减免的子女年
龄上限已延长至12岁。这些调整虽
带来一定缓解，但考虑到生活成本
持续上涨，提高减免额度将产生更
大影响。

从经济视角看，预算案强化了马来
西亚向创新驱动的高价值经济转型，
与《2030年新工业总体规划》及
《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相契合。
关键措施包括：拨款2亿令吉设立
战略共同投资基金，通过股权众筹
与P2P融资平台强化中小企业和中
型企业供应链；通过新工业计划发
展基金拨款1.8亿令吉，重点支持
制药、半导体、人工智能、数字科
技与可持续发展等高影响力领域。
这些举措旨在提升产业能力，驱动
创新并增强马来西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竞争力。

一项值得关注的新举措是推出东盟
商业实体地位，针对在东盟市场具
有显著影响力或具备海外扩展潜力
的上市公司。虽具体细节尚待公布，
此举应能刺激东盟区域内投资与经
济一体化。

为迎接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政府
提出多项旅游相关税收激励措施，
包括：符合资格的装修改造费用最
高50万令吉税收扣除、旅游配套增
量收入所得税豁免、以及本地旅游
景点门票1000令吉个人税收减免。
这些措施旨在重振旅游业并吸引更
多游客。



马来西亚2026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 驱动昌明经济：赋能于民4

G
D

P
G

ro
w

th

Pe
rc

en
ta

ge
of

G
D

P

00% 00%
00%

税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按直接税与间接税分类
税收是联邦政府整体收入的主要来源。直接税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比间接税更大，2022年至2026年期间占总收入的50%以上。

资料来源：财政部 – 经济报告

2026年财政预算案

重点财务概览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2022年的GDP增长率为8.7%。然而，2023年的GDP增长放缓至3.6%。
2024年的GDP增长率有所回升，达到5.1%。同时，2025年和2026年
的GDP增长率预计分别为4.0%至4.8%及4.0%至4.5%

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从2022年的5.5%下降至2023年的5.0%。
2024年的财政赤字进一步缩小至4.1%，预计2025年将略有改善至
3.8%，并在2026年降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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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17.4% 19.8%

4192

41.5% 3.2%

18.1%

2026年财政预算案

资金来源与开支

开支

10.5% 8.8%

6.8% 11.7%

2.3% 10.2%

9.6% 13.9%

26.1%

开支

所得税

非税项收入 间接税

贷款与政府资产使用

其他直接税

其他

资金来源

对州政府援助

的补助金

供应与服务 债务偿还费用

薪酬

退休金

津贴与社会

援助

经济
安全，社会与
一般行政管理

20262025

-3.5%-3.8%财政赤字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3431亿令吉3341亿令吉联邦政府收入

3382亿令吉3322亿令吉运营开支

795亿令吉787亿令吉发展开支



马来西亚2026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 驱动昌明经济：赋能于民6

财政概况
• 总拨款：4700亿令吉
 3382亿令吉用于行政开支
 810亿令吉用于发展开支

• 财政赤字目标：2026年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
• 政府收入预计达3431亿令吉

企业所得税:
• 对来源海外投资股息及资本资产处置收益的免税范围，扩大至合作社与信托机构。免税期由当前的2026年12

月31日，延长至2030年12月31日。

个人所得税减免：

• 本地旅游与文化活动门票：可享有1000令吉减免。

• 医药与保险支出：3000令吉的人寿保险保费或Takaful缴款减免范围扩展至包括子女。

• 有18岁以下残疾子女者：减免额度从6000令吉提升至10000令吉。

印花税

• 外国人购房印花税由4%调高至8%。

其他政策亮点

• 最低薪金将逐步调高至1800令吉，预计2027年前落实。

• 就业保障计划：拨款5亿令吉鼓励企业聘请毕业生与长期失业者，预计创造15万个就业机会。

酒类与烟草税调整(自2025年11月1日起)

• 香烟：每支香烟加税0.02令吉，每包加0.40令吉。

• 加热烟草产品：每公斤产品加税20令吉。

• 雪茄类产品：每公斤产品加税40令吉。

• 酒精饮品：消费税提高10%。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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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加速资本津贴（ACA）用于购买重型车辆限速装置
此项激励措施适用于在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
日期间进行的限速装置（SLD）安装工作。建议对购
买SLD装置的支出给予加速资本津贴（ACA），每单位
可高达4000令吉，须符合以下条件：
• SLD改装安装必须获得由道路交通局认可的验证机

构认证；
• SLD装置的安装仅适用于2015年1月1日之前制造且

未配备该装置的重型车辆，限于以下类别：
a. 总车辆重量（GVW）超过3500公斤的货车；
b. 总车辆重量超过5000公斤且设计载客超过8人

的客车；
• 更换SLD装置的支出将不符合加速资本津 (ACA)。
该ACA可在一年内全额申报，包括20%的初始津贴和
80%的年度津贴。

对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LLP)合伙人所获得的利润分配
征收所得税
当前情况:
•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LLP）所获得的收入按公司税

率（15%、17%、24%）征税。
• 合伙人从 LLP 获得的利润分配根据《1967年所得

税法》第6附表第12C段免税。

自2026课税年度起，建议对有限责任合伙企业（LLP）
合伙人所获得的利润分配收入征税，具体如下：

1. 征税范围：包括本地居民及非居民的个人合伙人
从LLP获得的利润分配收入。

2. 征税门槛：年利润分配超过100000令吉的部分需
缴税。

3. 税率：在扣除相关减免后，应课税利润分配部分
将按2%税率征税。

4. 报税机制：合伙人须在相关课税年度的所得税申
报表中申报所获得的利润分配。

此举旨在提升税收公平性并扩大个人所得税覆盖范围。

境外收入免征海外投资股息及资本资产处置收益政策
延长期至2030年
对来源海外投资股息及资本资产处置收益的免税范围，
扩大至合作社与信托机构。当前有效期至2026年12月
31日，将延长至2030年12月31日。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所产生费用的所得税扣除
政策
目前，科技型公司及中小微企业（MSMEs）在马来西
亚证券交易所主板、ACE市场及LEAP市场上市所产生
的相关费用（包括交易所及证券委员会费用、专业
服务费、承销及经纪费用），可享有高达150万令吉
的所得税扣除，适用于2023至2025课税年。

建议2026至2030课税年起，为鼓励更多企业通过上
市筹资，并支持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及国家半导体
战略，扩大税务扣除范围如下：

• 将税务扣除扩展至能源与公用事业领域的中小微
企业；

• 对科技型公司及上述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为期
5年的上市费用税务扣除优惠。

可持续与负责任投资的伊斯兰债券（Sukuk）及债券
资助计划的所得税豁免政策
自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针对马来西亚
证券委员会（SC）所接收的“SRI Sukuk与债券资助
计划”申请，为进一步推动符合绿色、社会及可持
续标准的SRI伊斯兰债券与债券发行，建议如下：

1. 将外部评审费用的资助比例从90%提升至100%，
但最高资助额仍为300000令吉；

2. 将资助范围扩大至符合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
的Sukuk与债券；

3. 所得税豁免延长3年。

此举旨在强化马来西亚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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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续）

针对诚信与反贪计划／活动的捐款给予所得税扣除
自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配合《2024–
2028国家反贪战略》（NACS）的实施，旨在推动组织
内部的反贪文化并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反贪行动，建议
如下：

1. 由公民社会组织（CSO）举办的反贪教育计划，
可在符合以下条件下，获批为《1967年所得税法》
第44(11C)条下的国家利益项目：

• 获马来西亚反贪委员会（MACC）认可；
• 有益于人民，且不涉及政治、种族或宗教等

敏感议题；
• 非营利性质，且不收取参与费用；
• 于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

2. 对上述获批项目的现金捐款，可享有所得税扣除，
扣除额相当于捐款金额，最高不超过总收入的
10%。

昌明计划捐助税务优惠
企业或拥有营业收入的个人，若对“昌明乡村计划”
(Kampung Angkat MADANI)及“昌明学校计划”
(Sekolah Angkat MADANI) 提供现金捐助，可享有所
得税扣除，以鼓励社会参与国家社会发展议程。

用于厂房、机械及信息通信技术（ICT）设备资本支
出的加速资本津贴政策
为进一步推动国内直接投资并加速企业应用数字技术，
建议对在2025年10月1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所产
生的合格资本支出，实行加速资本津贴，允许企业在
两年内实现资本支出的全额税前扣除。具体如下：

对于居民公司及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取得的境外股息及
资本资产处置收益豁免政策延长至2030年12月31日，
这项举措备受期待且恰逢其时。鉴于纳税人对此佳音
期盼已久，此次延期具有重要意义。该政策将有助于
激励海外投资并促进资金回流我国。至少在现阶段，
马来西亚仍能保持其作为对外控股公司注册地的竞争
力—须知境外所得豁免在香港、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
本就是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

卓鸿培

德勤企业所得税合伙人

资本津贴率合格资本支出

初期津贴
20%

年度津贴
40%

向本地制造商采购重型机械1

向本地制造商采购厂房设备及通

用机械

2

采购信息通信技术(ICT)设备及

计算机软件

3

定制化计算机软件开发相关的咨

询费、许可费及杂项费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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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

食品安全项目的税收优惠
建议对从事食品安全项目的公司提供以下税收优惠，
适用于从2026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期间农业及
食品安全部（KPKM）所收到的申请：

税收优惠符合条件的公
司

i. 可享有10个课税年度法定收入
100%所得税豁免；

ii. 适用于来自国内市场销售所产生
的收入。

从事新项目开
发的公司

i. 可享有5个课税年度法定收入100%
的所得税豁免；

ii. 适用于来自国内市场销售所产生
的收入。

现有公司开展
扩张项目

研为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推广，政府计划
推出以下税收优惠政策以支持旅游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 旅游收入增长免税 - 符合条件的旅游运营公司因推

广赴马旅游而产生的收入增长部分，可享受100%所
得税豁免。

• 旅游业翻新支出税务扣除 - 在马来西亚旅游、艺术
及文化部注册的旅游项目经营者，为营业场所进行
装修及翻新所产生的合格支出，可享受最高500000
令吉的所得税扣除。

• 国际会议、奖励旅游、大会与展览优惠政策 - 符合
经审议修订后新条件的公司、协会或组织，在主办
相关活动时可继续享受100%应纳税收入免税，此项
政策将同步延长两年。

• 国际性艺术、文化、旅游以及体育与休闲竞赛主办
单位部分免税 - 符合经审议修订后新条件的主办方，
在举办相关活动时可继续享受50%应纳税收入免税，
此项政策将同步延长两年。

农业领域自动化税收优惠
建议将农业领域自动化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扩大至
包括采用封闭式系统养鸡的畜牧养殖业。适用于
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由农业及食品
安全部（KPKM）收到的申请。

研发成果商业化的优惠政策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将在2026年1月1日至
2030年12月31日期间，接收有研发商业化优惠政策
的申请。该项优惠政策将针对投资于公共研究机构、
公立高等学府及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非资源类研发
成果商业化的子公司，提供税收减免方案。

绿色资产自用投资税收优惠
凡企业使用本地制造并获得 MyHIJAU Mark 认证的
绿色技术产品，可享有100%绿色资产投资津贴
（Green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GITA），适
用于自用用途，以鼓励绿色技术的本地应用与可持
续发展。

医院慈善基金税收优惠
为鼓励私立医院协助弱势群体获得医疗服务，政府
允许私立医院设立由担保有限公司（Syarikat
Berhad menurut Jaminan, SBMJ）管理的医院慈善
基金，并提供以下税收优惠：

• 基金所获得的收入可享有所得税豁免；
• 对该基金进行捐款的个人或机构，可享有所得税

扣除。

商业建筑改造为住宅用途的特别税务扣除
建议对将商业用途建筑改造为住宅用途所产生的合
资格支出，提供特别所得税扣除，扣除率为支出金
额的10%，每项项目的扣除额上限为100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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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续）

创业投资税收优惠的变更
从2025课税年起，为进一步鼓励创投公司（VCC）的
投资活动，创投相关的税收优惠将作出如下调整：
1. 创投公司（VCC）

a. 对创投公司所有收入征收5%的公司税率，但
不包括来自储蓄、定期存款或其他存款的利
息／利润收入。创投公司须将至少20%的资金
投资于本地创投企业；

b. 税收优惠期为10年，或自创投公司首次获得
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SC）认证之年起，
至资金剩余存续期结束为止。首次认证必须
不迟于2035年12月31日获得。

此外，此项税收优惠也适用于根据《2012年有限责任
合伙法案》及《2010年纳闽有限合伙与有限责任合伙
法案》注册成立，并选择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纳
税的实体。

2. 创投管理公司（VCMC）
从2025至2035课税年，对其所获得的利润分成、管理
费及绩效费收入征收10%的税率。

3. 创投公司个人股东
从2025至2035课税年，个人股东所获、记入或分派的
第一层级股息收入给予免税。

奖学金税收优惠的变更
从2026至2030课税年，为扩大学生接受技术与职业技
能培训及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奖学
金的税收优惠作出变更如下：
1. 对提供奖学金予攻读技术职业证书（Sijil

Teknik Vokasional）／文凭／学士学位的学生的
公司，给予双重税务扣除；

2. 双重扣除的范围扩大至包括合格的专业认证课程；
3. 学生父母／监护人的家庭收入门槛提高至不超过

每月15000令吉；
4. 此项税收优惠延长5年。

看护人员培训的税收优惠
从2026及2027课税年, 为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儿童
及残障人士（OKU）对优质照护服务的需求，建议将
企业为残障人士提供培训的双重税务扣除范围，扩大
至包括企业赞助照护人员在由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KPWKM）认可的机构接受培训的情况。所赞助的
照护人员需非该企业的员工。

延长聘用乐龄人士的税收优惠
从2026至2030课税年，为确保乐龄人士保持活跃、实
现经济独立，并持续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建议
将雇主聘用乐龄人士的额外税务扣除延长五年。

黄兰卿
全球投资及创新研发，

税收优惠(Gi3)领导人

我们认为，2026 年财政预算案充分展现了马来西亚
致力于推动高价值及科技驱动型产业发展的坚定承诺。

成果导向税务优惠框架（Outcome-Based Incentive
Framework）将于 2026 年全面落实，并配合多项关
键拨款措施，包括：

• 2 亿令吉战略共同投资基金（Strategic Co-
Investment Fund）；

• 1.8 亿令吉国家新工业大蓝图（NIMP）产业发展基
金；

• 由国库控股公司（Khazanah）与公务员退休基金
（KWAP）联合投资的 5.5 亿令吉资金；

• 以及国家半导体战略（NSS）下由马来西亚发展银
行（BPMB）提供的 5 亿令吉融资计划。

这些举措预计将进一步强化马来西亚高价值经济生态
体系，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AI）、数码化、
生物医药及可持续发展等关键领域。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这些政策将显著提升马来西亚
的全球竞争力，并有助于将国家定位为高价值经济领
域的区域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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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在已于2025年7月显著扩大销售税与服务税基础之
后，政府本次预算案将重点转向支持健康导向的税
收目标——此举符合第十三大马计划提案，并重申
了于2026年实施碳税的改革路线。

陈永有

中国服务部间接税领导人

烟草与酒精类产品消费税及进口税的调整

• 自2025年11月1日起，建议分阶段提高香烟的消费
税税率，首阶段将每支香烟的税率提高0.02令吉，
或每包提高0.4令吉。

• 自2025年11月1日起，建议分阶段提高雪茄、卷烟
和小雪茄的消费税税率，首阶段将每公斤的税率
提高40令吉。

• 自2025年11月1日起，建议分阶段提高加热烟草制
品的消费税税率，首阶段将每公斤烟草含量的税
率提高20令吉。

• 对于财政部在2025年10月1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期间收到的申请，建议如下：
 将尼古丁口香糖和尼古丁贴片的进口税及销售

税豁免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以及
 扩大尼古丁替代疗法（NRT）产品的豁免范围，

自2025年10月1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新增包
括尼古丁喷雾和尼古丁含片。

• 自2025年11月1日起，建议将酒精饮品的消费税税
率提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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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疫苗接种支出个人所得税减免扩展
从2026年课税年起，现有的疫苗接种支出个人所得税
减免将扩展至涵盖所有已获卫生部（KKM）注册与批
准的疫苗类型，以鼓励全民接种、强化公共卫生防线。

儿童照护支出个人所得税减免扩展
从2026年课税年起，现有的最高3000令吉个人所得税
减免，将从仅涵盖6岁及以下儿童的托儿所或幼儿园
学费，扩展至涵盖12岁及以下儿童在注册的日间照护
中心或过渡中心的相关费用，以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并
支持职场父母。

残障儿童相关医疗支出税务减免调整
从2026年课税年起，针对18岁以下有学习障碍（如自
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全面性发育迟
缓（GDD）、智力障碍、唐氏综合症及特定学习障碍）
儿童的评估、诊断、早期干预和持续康复治疗费用，
建议将个人所得税减免上限从6000令吉提高至10000
令吉。

人寿保险保费或Takaful缴款个人所得税减免扩展
从2026年课税年起，建议将3000令吉的人寿保险保费
或Takaful缴款减免范围扩展至包括子女。

扩大环境可持续性与居家安全相关支出的个人所得税
减免范围
从2026课税年至2027课税年，建议将2500令吉的减免
范围扩大至涵盖家用厨余粉碎机和家用闭路电视监控
系统（CCTV）。在两个课税年度内，家用厨余粉碎机
和家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的购买可减免一次。

个人所得税减免适用于旅游景点和文化节目门票费用
在2026课税年，纳税人参与本地旅游景点入场费及文
化活动所产生的资格支出，可享有最高1000令吉的个
人所得税减免。

第四份昌明预算案：真正属于的人民预算

这是一份以民为本的预算，我们清楚地看到，改
革的成果正持续回馈于人民。这场转型的核心，
是在于提升国家的财政能力，以更好地提供必要
的公共设施。

政府通过稳健地强化财政基础，致力于改善治理，
实施具有针对性的补贴措施，同时不增加人民的
负担。

这种有纪律的财政策略，使政府得以进行战略性
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并同时采取切
实措施，缓解家庭所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

在审慎的财政管理与以民为本的政策双重推动下，
国家正迈向全面更新。该第四份昌明预算案，不
仅聚焦当下的纾困，更致力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打造具备应对未来全球冲击的经济韧性。

衡量这项努力的真正标准，是我们能否切实提升
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将成为社会深层次复兴的重
要标志。

最终，这份人民预算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一
个强大的国家，是让改革成果公平共享的国家，
让每一位人民都能蓬勃发展。

徐莹晋
中国服务部雇主人力资源全
球服务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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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延长首次购买房屋住宅的印花税豁免
建议将原定于2025年12月31日届满的印花税100%豁免
措施延长两年，适用于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期间签署的买卖合约及相关贷款协议。该豁免适
用于购买价格不超过500000令吉的首套住宅物业。

非公民房产交易印花税政策的调整
为进一步完善印花税体系，并强化房地产价格调控机
制，建议将非公民个人（不包括马来西亚永久居民）
及海外公司签署的房屋住宅转让文件的固定印花税率，
从现有的 4% 提高至 8%。适用于 2026年1月1日起签
署的房屋住宅转让文件。

延长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合约票据的印花税
豁免
为进一步提升马来西亚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并鼓励更
具成本效益与透明度的替代性投资工具，建议将交易
所交易基金（ETF）合约票据的印花税豁免措施延长
三年，适用于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期间的
相关交易。

关于雇佣合同印花税豁免工资门槛的调整
为降低雇佣合同相关的营商成本，建议将印花税豁免
的工资门槛从300令吉提高至3000令吉。适用于2026
年1月1日起签署的雇佣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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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其他事项

碳税实施与协调机制
政府计划自2026年起引入碳税（Carbon Tax），初期将
聚焦于钢铁及能源行业。为确保实施效率，碳税机制将
与国家碳市场政策（Dasar Pasaran Karbon Kebangsaan）
及即将制定的国家气候变化法案（RUU Perubahan Iklim
Negara）进行协调，以确保政策一致性与监管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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